
<<申請注意>> 

1. 繳交資料： 

(紙  本)申請書1份(請簽名)、成績單1份(可至 myNTU下載列印)、獎助學

金申請聲明書1份、獎懲紀錄證明書(含獎懲事由)1份、全戶戶籍

謄本1份(近3個月內)、全戶前一年之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

資料清單，及其他相關證明。家庭全戶前一年收入欄位請依國稅

局所得資料清單計算。 

(Word 檔)申請書請 email 承辦人，並請事先鍵入所有欄位之內容(免簽名)。 

2. 與導師晤談後，請導師填寫“導師晤談意見”欄位並簽名。 

3. 學年平均成績計算方式： 

(上學期 GPA*修習學分+下學期 GPA*修習學分)/(上學期+下學期修習學分) 

範例：上學期成績 GPA 4.0，修習學分為20；下學期 GPA 3.8，修習學分為

16，則學年平均成績為(4.0*20+3.8*16)/(20+16)=3.91 

4. 其他繳交附件說明：申請多項獎助學金者，共通的證明文件僅須繳交一份。 

● 獎懲紀錄證明書：請同學至 myNTU 查詢及列印「獎懲紀錄證明書(含獎

懲事由)」文件。 

● 獎助學金申請聲明書(請見申請書檔第2頁)：前一學年及本學期，如有

領取(含申請中，但不含本次申請項目)獎助學金，請條列獎助學金資料

並簽名，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。 

● 如家境清寒或中低收入戶者，請繳交清寒證明或低收/中低收入戶證

明，及藥學專業學院學生獎助學金(清寒)聲明書(請見申請書檔第3頁， 

請簽名)。 

● 全戶戶籍謄本(近3個月內)或戶口名簿：可繳交影本，全戶包含申請

人、申請人之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未婚之兄弟姐妹、已婚且共同生活之

兄弟姐妹、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（外）祖父母。同戶籍內人口如有自

然人憑證與讀卡機 ，可免費上網申請全戶電子戶籍謄本

(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288)。父母離異或一方過世者，須提供

有註記此狀況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 

● 全戶前一年之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(“非”報稅資料)：可

繳交影本，全戶之定義請參考戶籍謄本。可就近至國稅局申請，或可分

別使用當事人的自然人憑證、健保卡或行動自然人憑證(twfido)上網申

請(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etw108w，請選擇『稅務行政-->

個人所得資料(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)』)。 
5. 獎助學金之排斥條款：辦法訂有「獲得本獎學金學生不得兼領其他公費或

本校管理之其他獎學金」者，即114學年申請前與獲獎後皆不得兼領或再

請領其他獎助學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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